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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6 月 17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6 月 17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17 日 9:15-9:25、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17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3 楼 310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雪莹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23 人，代表股份数量 384,490,33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33.282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份数量
120,624,1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44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数
量 263,866,2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2.8409%；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 20 人，
代表股份数量 180,607,7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633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三项议案， 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84,490,337 股。 每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拟作为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 4,779,335 股，未参与本议案投票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1,573,6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14％ ； 反对

2,916,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8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1,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51％；反对 2,916,70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4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拟作为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 4,779,335 股，未参与本议案投票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1,573,6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14％ ； 反对

2,916,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8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1,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51％；反对 2,916,70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4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拟作为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 4,779,335 股，未参与本议案投票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1,597,3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76％ ； 反对

2,893,0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714,7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982％；反对 2,893,00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佳、陈伟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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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针对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
记备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9 号—股
权激励》的有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次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 核查对象为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档案》。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及说明
1、自查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6 月 8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附件所列核查对象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关于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核查，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暂缓登记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可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并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因此自查期间持有及交易公
司股票的员工人数较多。附件中所列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公司拟实施本
次激励计划的信息， 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
投资决策，或因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暂缓登记及 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条件成就行权所致，与内幕信息无关，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
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建议，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已经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在激励计划筹划、讨论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不存在泄露内幕信息而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
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表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数 （股） 合计卖出股数 （股）

1. 郑钟南 2020 年 12 月 3 日至 2021 年 3
月 9 日 0 23,303,000

2. 李雪莹 2021 年 2 月 5 日 5,000,000 0
3. 孔继阳 2021 年 2 月 5 日 120,000 0

4. 高宝国 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9 日 204,550 27,700

5. 林武 2021 年 5 月 6 日 至 2021 年 5
月 19 日 8,340 5,100

6. 郑一鸣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0 0
注：上表中内幕信息知情人李雪莹女士、孔继阳先生的股份变动系公司 2020 年股权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所致。
自查期间除内幕信息知情人外的激励对象买卖股票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合计买入股数 （股） 合计卖出股数 （股）

1. 罗家铸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7,460 0

2. 胡凯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500 0

3. 毛海海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7,000 41,000

4. 林加中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400 2,300

5. 李风凯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0 100

6. 刘志刚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352 5,712

7. 张晓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7,000 29,630

8. 计凤玲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660 0

9. 张健洲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00 800

10. 尚玉宝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500 3,500

11. 毛东芳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00 0

12. 魏光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00 1,000

13. 刘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800 0

14. 朱星阳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0 2,400

15. 毛熙元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200 9,000

16. 赵之东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400 4,900

17. 梁栩瑕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00 1,000

18. 董妍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00 2,300

19. 刘伯昆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00 0

20. 陈长春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500 200

21. 阮少茂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00 11,700

22. 于宝利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1,520 3,600

23. 李佳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000 600

24. 贺寅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400 5,400

25. 王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00 700

26. 吴昊坤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525 0

27. 吴章奕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600 4,900

28. 刘懋东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277 0

29. 尹小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00 700

30. 许世超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1,280 21,440

31. 赵耀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3,500 54,500

32. 靳凯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100 4,300

33. 李菊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9,540 15,500

34. 盛倩婷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600 1,300

35. 杨勇（428）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500 2,900

36. 谭思露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100 5,000

37. 李祥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000 6,000

38. 王鸿奇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00 700

39. 郭鹏举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2,200 0

40. 孙金铭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900 1,900

41. 季长富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200 1,200

42. 刘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1,1980

43. 马建刚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0 200

44. 董丹丹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500 0

45. 霍纪中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600 0

46. 张哲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200 5,400

47. 刘有林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700 0

48. 张磊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00 300

49. 尹志鹏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8,640 7,700

50. 陈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014 4,464

51. 丁占勐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800 9,800

52. 莫宏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00 300

53. 张龙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100 7,400

54. 王娜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100 0

55. 李健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000 3,930

56. 吴新仓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600 1,400

57. 屈琨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500 9,100

58. 王晓娟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0 0

59. 郑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1,260 5,700

60. 王凯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490 3,300

61. 刘洪明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800 0

62. 于中青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5,750 15,750

63. 涂登豪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64. 施德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500 5,000

65. 张锋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550 6,380

66. 李明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700 12,700

67. 段亚伦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7,400 4,800

68. 张艳丽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6,350 0

69. 王云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690 7,440

70. 黎惠希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800 18,000

71. 田祖华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940 0

72. 陈方俊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500 0

73. 罗永强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700 13,500

74. 王国华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75. 余勇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260 5,340

76. 李闪闪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160 8,060

77. 齐琳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22,680

78. 赵云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5,000 0

79. 李沛盈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1,700

80. 袁留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840 11,940

81. 耿兆会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9,100 18,200

82. 石磊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072 0

83. 强龙龙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600 6,340

84. 王娟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200 0

85. 姜楠楠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86. 陈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2,640 24,580

87. 李冲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140 200

88. 吕丹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440 0

89. 徐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5,000 8,000

90. 张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0 900

91. 高彦恺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240 0

92. 刘艳秋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920 0

93. 周宁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500 15,000

94. 杨勇（522）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870 0

95. 王占荣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690 6,900

96. 朱凤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6,000

97. 张易楠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98. 纪鹏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75,500 161,500

99. 吴笑宇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260 0

100. 栾健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10,440

101. 赵之冬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6,400 12,300

102. 钱坤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540 6,200

103. 陈峰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740 0

104. 庞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90 4,200

105. 樊兵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500 0

106. 马腾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4,700 20,700

107. 韩敏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740 0

108. 谭志明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090 6,690

109. 袁雄雄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200 10,200

110. 王丽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350 0

111. 郝凤宇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2,200 0

112. 杨立娟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113. 董春丽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750 0

114. 赵明霞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000 0

115. 严文学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38,100 67,800

116. 王耀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260 6,900

117. 王栋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260 0

118. 郜海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119. 王文练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10440

120. 张阿珍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1,500 0

121. 丁志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100 7,600

122. 路四海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123. 金忠龙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40 3,680

124. 耿海洋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1,820 46,400

125. 田东超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4,540 16,440

126. 李金华 核心业务人员 10,410 5,400

127. 詹剑豪 核心业务人员 6,690 0

128. 吴丹丹 核心业务人员 6,300 6,500

129. 施乃军 核心业务人员 8,340 10,440

130. 赵帅鹏 核心业务人员 8,340 0

131. 胡亮 核心业务人员 7,440 5,982

132. 张超 核心业务人员 12,600 0

133. 雷建生 核心业务人员 8,340 0

134. 张勇 核心业务人员 6,000 0

135. 刘继东 核心业务人员 10,350 14,100

136. 崔路 核心业务人员 12,600 0

137. 刘艳丽 核心业务人员 6,750 0

138. 刘志文 核心业务人员 18,700 31,330

139. 李敏 核心业务人员 9,840 9,870

140. 祖静 核心业务人员 8,820 0

141. 夏继芳 核心业务人员 9,660 0

142. 张朝潞 核心业务人员 66,400 57,600

143. 陈宇鹏 核心业务人员 4.800 0

144. 云洪勇 核心业务人员 7,920 7,920

145. 马霄 核心业务人员 28,500 52,100

146. 张存 核心业务人员 12,000 3,000

147. 姚磊 核心业务人员 8,340 4,840

148. 冯黎明 核心业务人员 13,600 3,500

149. 廖倢 核心业务人员 10,440 13,000

150. 郭磊 核心业务人员 6,690 0

151. 冯俊 核心业务人员 6,690 0

152. 晏尉 核心业务人员 8,820 11,420

153. 杜晓宇 核心业务人员 12,600 0

154. 余挺 核心业务人员 6,690 0

155. 温卓然 核心业务人员 10,500 30,000

156. 赵明川 核心业务人员 7,440 0

157. 田楠 核心业务人员 9,660 0

158. 王少杰 核心业务人员 17,940 13,900

159. 王海南 核心业务人员 5,000 0

160. 李冬梅 核心业务人员 600 0

161. 陈栋 核心业务人员 8,340 10,440

162. 刘斌 核心业务人员 10,440 5,800

163. 张宏博 核心业务人员 23,340 11,500

164. 杜伟 核心业务人员 6,264 6,282

165. 王瀚 核心业务人员 8,340 0

166. 王蒙 核心业务人员 21,310 7,900

167. 亢蔓思 核心业务人员 11,940 0

168. 张锐卿 核心业务人员 3,000 0

169. 徐维 核心业务人员 29,090 28,940

170. 王丽丽 核心业务人员 13,800 0

171. 马国腾 核心业务人员 54,740 55,700

172. 余希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200 0

173. 王莘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5,740 7,700

174. 刘静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660 0

175. 乐洋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2,640 0

176. 谢少波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970 8,970

177. 龙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690 0

178. 谢林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690 0

179. 陈波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40 0

180. 吴帆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000 0

181. 张德行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410 19,380

182. 李民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410 7,900

183. 孙李坤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7,300 99,500

184. 贾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0 0

185. 张军昌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400 5,000

186. 张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0 0

187. 李欣伦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0 0

188. 王家胜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700 800

189. 董保开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100 3,800.00

190. 张璇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0 100

191. 程国庚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100 3,100

192. 康淼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7,400 18,800

193. 吴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9,500 22,900

194. 王宇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00 200

195. 刘岳龙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700 1,500

196. 邱旭洲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300 7,500

197. 申曙豪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00 200

198. 师张磊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600 4,800

199. 王见雄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58,900 47,900

200. 马昊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2,400 12,400

201. 肖勇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600 4,600

202. 张林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000 6,400

203. 石晓辉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00 900

204. 江军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2,500 42,500

205. 徐勇超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100 0

206. 范瑞强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900 900

207. 王钧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300 5,500

208. 孟康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400 400

209. 宋小康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300 2,300

210. 陈铠旭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2,100 2,100

211. 闫先友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00 100

212. 常亚伟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826 6,826

213. 王伟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600 100

214. 肖杰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800 0

215. 吕晓威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35,100 35,000

注：同名的激励对象标注身份证首两位及尾号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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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6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23 号 A1 栋 16 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林毅超先生（拟任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内部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53,222,0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12,519,844 股的 35.5390� %。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3,�

366,0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071%。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31,056,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933� %。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22,166,0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456%。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5、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3,030,08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 19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3,174,0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3%；反对 19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3,030,08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 19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3,174,0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3%；反对 19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于鹏、兰江林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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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1 年 6 月 17 日 14：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吉首市振武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副董事长郑轶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6 月 17 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17 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1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8,892,4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3.5127%，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1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0,839,2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1.034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40� � � �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8,053,2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7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全部议案，并对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803,4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3%；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6,1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0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2％；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803,4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3%；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6,1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0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2％；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108,803,2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1%；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5,9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6％；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803,4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3%；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6,1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0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2％；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五：《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795,6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11%；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3%；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68,3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145％；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六：《关于拟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736,5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68%；反对 67,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5%；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9,2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907％；反对 67,0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6％；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甘露、陈迪章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后附签字页）。
2、法律意见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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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 19 号盐湖海润酒店 5 楼 502 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贠红卫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78 人，代表股份 3,623,416,051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6.6942％。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7 人，代表股份 3,185,095,01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263％；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61 人， 代表股份

438,321,0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7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71 人，代表股份 533,279,231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8％；
公司部分融资融券类股东出席了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2020 年度董事会报告》；
2．审议《2020 年度监事会报告》；
3．审议《2020 年决算及 2021 年预算报告》；
4.� 审议《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 审议《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审议《2021 年董事及管理层年薪的议案》；
7.� 审议《公司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 审议购买国投广场 B 座写字楼部分楼层（本项议案关联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7.02 审议购买西矿?海湖商务中心写字楼部分楼层；
8.� 审议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化集团

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张萍。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1.00 2020 年度董事会
报告 3,612,458,051 99.6976％ 10,687,600 0.2950％ 270,400 0.0075％ 通过

2.00 2020 年度监事会
报告 3,612,458,051 99.6976％ 10,686,600 0.2949％ 271,400 0.0075％ 通过

3.00
2020 年 决 算 及
2021 年 预 算 报
告

3,623,178,351 99.9934％ 224,800 0.0062％ 12,900 0.0004％ 通过

4.00 2020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3,623,185,351 99.9936％ 217,800 0.0060％ 12,900 0.0004％ 通过

5.00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623,131,101 99.9921％ 279,950 0.0077％ 5,000 0.0001% 通过

6.00 2021 年董事及管
理层年薪的议案 3,623,121,301 99.9919％ 289,750 0.0080％ 5,000 0.0001％ 通过

7.01
购买国投广场 B
座写字楼部分楼
层

2,684,501,490 93.5253％ 185,838,966 6.4744％ 6,700 0.0002％ 通过

7.02
购买西矿海湖商
务中心写字楼部
分楼层

3,437,530,385 94.8699％ 185,873,966 5.1298％ 11,700 0.0003％ 通过

8.00

关于增加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
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077,910,784 99.9381％ 662,614 0.0614％ 5,000 0.0005％ 通过

9.00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监事 会 议 事 规
则》的议案

3,622,903,587 99.9859％ 213,300 0.0059％ 299,164 0.0083％ 通过

10 关于增补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张萍 3,604,276,43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1.00 2020 年 度 董 事 会
报告 522,321,231 97.9452％ 10,687,600 2.0041％ 270,400 0.0507％ 通过

2.00 2020 年 度 监 事 会
报告 522,321,231 97.9452％ 10,686,600 2.0039％ 271,400 0.0509％ 通过

3.00 2020 年 决 算 及
2021 年预算报告 533,041,531 99.9554％ 224,800 0.0422％ 12,900 0.0024％ 通过

4.00 2020 年 年 度 报 告
全文及摘要 533,048,531 99.9567％ 217,800 0.0408％ 12,900 0.0024％ 通过

5.00 2020 年 度 利 润 分
配预案 532,994,281 99.9466％ 279,950 0.0525％ 5,000 0.0009％ 通过

6.00 2021 年 董 事 及 管
理层年薪的议案 532,984,481 99.9447％ 289,750 0.0543％ 5,000 0.0009％ 通过

7.01 购买国投广场 B 座
写字楼部分楼层 347,433,565 65.1504％ 185,838,966 34.8483％ 6,700 0.0013％ 通过

7.02
购买西矿海湖商务
中心写字楼部分楼
层

347,393,565 65.1429％ 185,873,966 34.8549％ 11,700 0.0022％ 通过

8.00
关于增加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324,841,889 99.7949％ 662,614 0.2036％ 5,000 0.0015％ 通过

9.00
关于修订公司 《监
事会议事 规则 》的
议案

532,766,767 99.9039％ 213,300 0.0400％ 299,164 0.0561％ 通过

10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01 张萍 514,139,614 通过

五、会议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纪美怡、王占瑾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竞律非诉字（2021）第 026 号
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纪美怡、王占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决议内容，公司

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登载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会议通知，公司决定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青
海省西宁市胜利路 19 号盐湖海润酒店 5 楼 502 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提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召集人、出席对象、会议议案、股权登记日、会议登记办法等主要事项，载明了会议召开
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明确载明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下午 14:30 在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 19 号盐湖海润酒店 5 楼 502 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
司董事长贠红卫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
地点一致，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进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股东大会通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截至 2021 年 6 月 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股东持股凭证、授权委
托书、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等
证明文件，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178 人（包括现场出席 17 人，网络投票
161 人），持有和代表股份数量 3,623,416,0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6942%。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

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投票进行了计票和
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二）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
统计数，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三）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 同意

3,612,458,0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76％；反对 10,687,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0％；弃权 27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5％。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2,321,2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452％；反对 10,68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41％；弃权 27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07％。

2、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 同意

3,612,458,0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76％；反对 10,686,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49％；弃权 27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5％。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2,321,2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452％；反对 10,68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39％；弃权 27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09％。

3、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2020 年决算及 2021 年预算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同意 3,623,178,35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4％； 反对 224,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2％；弃权 1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4％。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33,041,5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4％；反对 22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2％；弃权 1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4、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同意 3,623,185,351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6％ ； 反对 217,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弃权 1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4％。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33,048,5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7％；反对 21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8％；弃权 1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5、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同意 3,623,13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1％；反对 279,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
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32,994,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66％；反对 279,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5％；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6、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2021 年董事及管理层年薪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
况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同意 3,623,121,3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9％； 反对 289,7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0％；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32,984,4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47％；反对 289,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43％；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7、审议《公司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购买国投广场 B 座写字楼部分楼层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同意 2,684,501,4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93.5253％； 反对 185,838,96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4744％； 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433,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1504％；反对 185,838,966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8483％；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7.02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购买西矿?海湖商务中心写字楼部分楼层的议
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 同意
3,437,530,3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8699％；反对 185,873,966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1298％；弃权 1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393,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1429％；反对 185,873,966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8549％；弃权 1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8、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本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 同意
1,077,910,7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1％；反对 662,614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4％；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4,841,8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49％；反对 662,6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6％；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9、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 同意

3,622,903,5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9％；反对 213,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9％；弃权 299,16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3％。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32,766,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9％；反对 2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0％；弃权 299,16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1％。

10、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股东大会以累计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增补张萍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623,416,051
股，同意 3,604,276,434 股，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14,139,614 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于见证律师签字并由本所盖章后生效。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
负责人 ：毛尊超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